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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4日

（2016）浙0782民初18789号
李国春：原告义乌市雪华布行诉被告李国春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李国春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
李国春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8789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国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
支付原告义乌市雪华布行货款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从2014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的2倍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168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国春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03号

吴李锋：本院受理原告王芳海与被告吴李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吴李锋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王芳海诉请：被告立即支付
货款57540元及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的三倍自起诉之日起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
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9301号

陈阳富、张朋斌：本院受理原告陈文明诉被告陈阳
富 （330727198512284213） 、 张 朋 斌
（33072719930731421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93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廿三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866号

唐群峰：本院受理原告王江龙与被告唐群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
初15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廿三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将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身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555号

徐群玉：本院对原告夏叶青与被告徐群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84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266号

吴深海：本院对原告郎波与被告吴深海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84民初12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566号

周家元、吴月英：本院受理原告李东原诉被告周家
元、吴月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26
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845号

郑悦甘：本院受理的原告肖建法诉你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88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986号

倪将：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孟章诉你之间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8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通讯员 谢敏敏 本报记者 陈佳妮

在家躺着就能赚钱？
记者在网上一搜，别说，这种“躺赚”的兼职还真有——招

收打字员、刷单员、淘宝客服等，页面显示的薪酬丰厚，办公地
点就是在家。如今，随着网络直播“风生水起”之后，这种“躺
赚”的兼职又多了一种——“网络直播挂机刷人气”兼职。

然而，真的能赚到钱吗？近日，绍兴柯桥警方就破获了这
样一起案子，这期间的“套路”有多深，咱们一起来看看。

中招：高回报为饵，诈骗钱财
今年2月底，东北小伙小张向柯桥警方报警称，自己在网

上找兼职时遭遇了骗局，一共被骗走4980元。
根据小张的描述，他网上找的这份“兼职”，其实就是冒充

主播粉丝，帮指定的主播刷人气、送礼物，工资日结。
对方以“高回报”为诱惑，使小张动心，并一步步引导小张

交纳介绍费、保证金、挂机账号租赁费等费用。就在小张投入
了近5000元钱时，对方再也没有理过他……

实际上，不光是小张，今年柯桥警方已多次接到群众报警，
称遭遇了“网络直播挂机刷人气”的兼职骗局。

侦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接警后，柯桥警方根据线索，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掌握了

这个团伙的相关信息。
3月7日至14日，民警分赴北京、吉林、山东、安徽、重庆、四

川等多个省市，先后将16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成功将该
诈骗团伙一举捣毁。

据了解，这个团伙有严密的管理组织结构和明确的人员
分工。

比方说，“外宣”负责拉人，“讲师”负责实施诈骗，并将诈骗
钱款转给“财务”，再由“财务”负责分配给内部人员。并且，团
伙里还有“管理员”，负责日常管理及讲师培训。

截至被抓，该团伙涉案金额逾600多万元，受害者遍布全
国各地。

内幕：被骗者成了骗人者
让人意外的是，警方在审讯中发现，该团伙成员中，不少人

曾遭遇过类似诈骗，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曾经的被害人泯灭
了良知，选择与骗子同流合污。管理员“东子”就是其中一个。

据“东子”交代，2016年七八月间，他看网络直播时，有人加

他为好友，并推荐他通过在网上挂机给主播刷人气的方式兼职
赚钱。他一盘算觉得有利可图，就按要求加了几位“讲师”，支
付了所谓的保证金、挂机账号租赁费等费用，共计1987元。但
付钱后不久，对方就将他拉入了黑名单。

意识到被骗后，又气又恼的“东子”并不甘心，他开始在网
上找“讲师”，希望对方带带自己，把钱给挣回来。

一段时间后，有人将“东子”拉入了一个QQ群，并在一次
偶然的机会下，“东子”接触到了这个诈骗团伙的核心成员。

2016年底，该团伙的核心成员因故“金盆洗手”。这时，“成
长”迅速的“东子”被众人推举到了管理员的岗位，成为该团伙
的实际控制人。

此时的“东子”吸金能力强大，通过诈骗，两三个月就能获
利三四十万元。有了钱，他立即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车。“做客
服每天最少能赚一百元。”他意气风发，常到朋友圈炫耀，并说
服周边的人加入自己的“事业”。

据了解，该团伙涉案嫌疑人目前均被刑拘。

通讯员 储时来

本报讯 包裹申报时名为“玩具”，里面竟暗藏26只巨型
昆虫！4月12日，温州检验检疫局邮检办工作人员对一个来
自马来西亚的入境邮包检查时发现，内有26只巨型昆虫，这
些昆虫被放置在透明的塑料容器中，但仅剩 2 只还存活着。
由于收件人未办理检验审批手续，不能提供任何检疫证书，最
终检验检疫部门依法对这批巨型昆虫作销毁处理。

经鉴定，这些巨型昆虫分别为巨无霸姬兜和南洋大兜虫，
均属于犀金龟科的巨型昆虫，该类虫体大而威武，外表光滑坚
硬，具有黑色光泽，雄虫头部长有粗壮的犄角，受到广大昆虫
爱好者的追捧。

近年来，国内宠物市场需求旺盛，许多宠物爱好者和
经营者纷纷通过邮寄的方式非法进境各类活体宠物。
2011 年，温州检验检疫局就曾从来自台湾入境邮包中截获
一百多只巨无霸姬兜和战神大兜虫。2014 年 7 月，从来自
匈牙利的包裹中截获 22 只活体毒蜘蛛。2015 年 9 月，从马
来西亚的邮包中截获 5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双带水巨蜥
幼体。

温州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邮包进境的活体动
物，未办理任何检疫审批手续，其来源、品种及卫生状况不明，
可能会携带危害人体健康的寄生虫、病毒和细菌，检疫风险难
以评估，会给我国的生态、农业等领域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
国家农业部及质检总局发布的1712号公告明确规定，活体动
物、动物尸体、动物标本等禁止携带、邮寄进境。

咆哮法庭 侮辱法官
罚款1万元！

通讯员 西法

本报讯 近日，杭州一当事人在庭审中因扰乱法庭
秩序、侮辱法官，被西湖法院依法处以10000元罚款。

3月10日，杭州人骆某将冯某告上法院，要求冯某
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65600元。

4月7日，西湖法院上泗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子，
被告冯某未参加庭审，但是庭前提供了支付宝转账记
录，证明已经支付给原告骆某18000元。法庭就该转账
记录向原告骆某进行核实，骆某先后陈述相互矛盾，当
审判人员要求其正面回答该问题时，骆某突然用双手
用力拍打桌面并大骂法官不公，在法官对其进行口头
警告后，其仍咆哮法庭并污蔑法官收受对方好处，导致
庭审无法进行，法官被迫休庭。休庭后，骆某仍继续拍
桌子并辱骂法官，毫无悔改表现。

鉴于骆某的行为已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
活动顺利进行，西湖法院依法作出以上决定，并在当日
将该决定送到了骆某手上。据了解，由于骆某未主动
缴纳罚款，西湖法院将对骆某进行强制执行。

新闻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新发布的《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
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都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
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
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
留。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
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网络直播刷人气，躺着就能赚大钱？
警方揭秘：小心你的钱袋子

警方提醒：

除了“网络直播刷人气”的兼职诈骗，还有“刷信誉”“淘宝刷单”等兼职诈骗形式，这些“兼职”披着“高薪、轻松、无门槛”的
外衣，利用网络支付方便快捷的特点行骗，骗子得手后就会将被害人拉黑，或者随即丢掉使用过的账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市民面对网络兼职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转账汇款之前要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轻点陌生链接以及
任何相关的付款链接，不要轻信资金冻结、激活订单等说法，更不要相信所谓的操作慢、操作不合要求等借口，这些都是骗
子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的惯用伎俩。

此外，要主动做好取证工作来保护自己，对于金钱交易应留下凭证。如果发现自己已经上当，请及时停止交易，并迅速
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高级“玩具”闯关被截
温州口岸截获26只巨型昆虫


